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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学办发〔2018〕01 号 

 

 

商学院本科学生考勤管理实施办法 

 

为了进一步加强商学院本科学生学风建设，营造良好的学习

环境和学习氛围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

育部第 41 号令），结合我校学生手册（2017 版），现制定《商

学院本科学生考勤管理实施办法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考勤是学生管理的重要内容，其目的是督促学生按

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项教学活动，维护学院的正常教学秩序，

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时间保证。 

第二条  考勤的结果将作为确定学生休学、退学等学籍处理

及个人奖惩处理的重要依据。 

第二章 组织机构 

第三条  考勤管理设置工作小组。由学院党委副书记、教学 

副院长担任组长，工作小组成员由学工办主任、教务办主任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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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学生干部组成。 

第三章 考勤内容 

第四条  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所有教学活动，包括：上课、

实验、考试、考查、实习、见习、教学参观、社会调查、军训等

各种形式的教育教学活动，皆要实行考勤。 

第五条  实行考勤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，学生均不得迟到、

早退；因故不能按时或不能全程参加者，必须事先履行请假手续。 

   第四章 考勤办法与要求 

第六条  全院学生的考勤采用各班级自查，任课教师随堂考

勤，辅导员、班主任督查，学院每周抽查的办法。学院抽查考勤

结果学院每周在官网和公示栏公布。 

第七条  各班级建立班级考勤记录表，由纪律委员负责考勤，

学习委员负责监督。班级考勤对迟到、早退、事假、病假、旷课

的学生进行认真记录，各班级于每周五下午 17:00 前报送班级考

勤记录表至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。学院比对班级考勤和学院考勤

数据，一经查实班级考勤出勤率与学院考勤出勤率误差 5%以上，

作为班级过程管理差错记录，影响班级年度评优评奖名额分配。 

第八条  任课教师严格要求学生遵守出勤纪律，随堂进行考

勤，缺席人数达到班级人数的 1/4 以上（正常请假情况除外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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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课教师课后立即将课程缺席学生名单报备学院教务办。教务办

当天内将缺席学生名单反馈给班主任。 

第九条  班主任每周走访班级课堂至少 1 次，检查班级学生

的出勤情况，审查各班考勤周报表，掌握各班级出勤率，做好班

主任班级考勤记录，切实抓好班级考勤管理，积极配合学院学生

的考勤工作，对迟到、早退、旷课的学生应予以批评教育并做好

相关记录。 

第十条  学院每周考勤由院学生会学习部负责开展，学生干

部应坚持原则，认真负责，公正合理，实事求是，对班级缺勤事

实要详实纪录。全体学生理解、支持考勤学生干部的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 考试、考查的考勤由监考教师负责。 

第五章 请假与准假 

第十二条  请假种类:学生请假分病假、事假 

第十三条  请假事由 

1、因病请假应有医院证明 

2、因个人私事请假应有必要的证明，并由本人亲自到各班

班主任处办理，不得托人代办或事后补假。 

3、因学院学生活动请假的，由本人到学生工作办公室办理。 

第十四条  学生请假流程及审批权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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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假时间在 1 天以内，学生先向任课老师申请，教师同意

后，请假学生须填写请假条，班主任核实请假原因，交由任课

老师批准。 

请假时间在 2-7 天（含 7 天），学生先向任课老师申请，

教师同意后，请假学生须填写请假条和请假单，班主任核实请

假原因，请假条交由任课老师批准，请假单由学工办负责人签

审，留存学生工作办公室备案。 

请假时间在 7-14 天（含 14 天），学生先向任课老师申请，

教师同意后，请假学生须填写请假条和请假单，班主任核实请

假原因，请假条交由任课老师批准，请假单由学工办负责人审

核，党委副书记签审，留存学生工作办公室备案。 

请假需履行相关批假程序及权限请假，方能生效，学生干

部、其它人员不得批假。 

第十五条  学校公共课请假，学院党政办公室盖章；学院

专业课请假，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盖章。 

第十六条  销假手续 

请假获准的期限结束时，应及时到学生工作办公室办理销

假手续，如有特殊情况需续假，应办理续假手续，不销假不办

理续假手续者，按旷课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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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一般情况由学生本人事前先请假，事后不补假。

学生确因急事、急症来不及履行请假手续且请假符合准假条件者，

可以事先口头请假事后补办请假手续。 

第六章 旷课处理 

第十八条  一学期内教学环节旷课累计达到下列学时者，给

予相应处分： 

1、旷课累计达 20 学时者，给予警告处分； 

2、旷课累计达 21-30 学时者，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； 

3、旷课累计达 31-40 学时者，给予记过处分； 

4、旷课累计达 41-50 学时者，给予留校察看处分； 

5、连续旷课两周或累计旷课 50 学时以上者，给予开除学 

籍处分。 

不假离校、不假未按时报到或未按时返校者，旷课学时每

天按 4 学时计算，实际课时超过 4 学时按实际课时计算。 

附则 

第十九条 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本细则解释权归商学

院学生工作办公室。 

 

商学院 

2018 年 11 月 14 日 


